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揭市环（揭西）责改〔2026〕26号

当事人名称：揭西县京溪园勇嘉盛塑料厂
经营者：庄勇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5222MACCNJ0902
地址：广东省揭西县京溪园镇揭西第一工业园区内岭子段3号之五
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5月24日对揭西县京溪园勇嘉盛塑料厂现场检查，发现你厂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现场检查时，你厂配套有“二级活性炭”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你厂有设置危废贮存间，有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贮存间内有分类贮存危险废物，分别贮存有废活性炭7桶、废活性炭6箱、废机油3桶，废抹布1筐。经现场称重，废活性炭净重59.5公斤、废机油净重31.8公斤，废抹布净重3.3公斤。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查询，你厂没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你厂虽与肇庆市新荣昌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2025年3月、2026年3月签订了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服务合同（合同期限均为1年），但你厂自2024年5月至今产生的废活性炭、废机油、废抹布等危险废物一直贮存在危险废物贮存间内没有进行转移，也没有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以上行为，已涉嫌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未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申报危险废物有关资料。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 [bookmark: _GoBack]现场检查照片，由执法人员陈梓炜于2026年5月24日拍摄，证明你厂危废储存间储存有废活性炭、废机油、废抹布；2. 现场检查照片，由执法人员陈梓炜于2026年5月24日拍摄，证明执法人员对你厂危废储存间储存的危险废物重量进行称量；3. 对你厂厂长调查询问笔录，由执法人员赵建添、陈梓炜于2026年5月23日制作，证明你厂厂长承认了你厂“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未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申报危险废物有关资料”的事实。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第二款“前款所称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当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降低危险废物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当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二）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或者申报危险废物有关资料的；”、第二款“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第十项、第十一项行为之一，处所需处置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二十万元的，按二十万元计算。”的规定，现责令你厂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我局将对你厂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厂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厂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揭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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